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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淄博市检察院院史陈列馆
开馆的第一天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来
自聊城、菏泽市的 17 名省人大代表视察淄
博市检察工作，并参观了淄博市检察院新落
成的院史馆。

厚重凝练的历史氛围、珍贵翔实的检察
史料、不落窠臼的展示效果……走在贯通淄
博检察历史征途的陈列馆里，宛如穿越到了
一条鉴往知来的时光隧道之中。一张张泛黄
的老照片，留存着一代代检察人的不老芳
华；一件件斑驳的老物件，记载着一段段难
以忘怀的时光印记。尘封已久的淄博检察记
忆，老一辈检察人的初心故事，跨越时空在
这里交汇，历久弥新在这里重温。

凝聚共识：“院史馆一定要建成”

筹建淄博检察院史陈列馆的设想，最初
源于对全市检察机关重要史料的抢救。自
1951 年淄博专区检察分署成立，淄博检察已
历经六十八载的风雨洗礼。但随着市院办公
地点的几次搬迁和老一代检察干警的不断退
离，很多检察史料正在逐渐流失，一些检察
记忆也陆续被遗忘。对散落各处的检察史料
进行抢救性挖掘和保护，刻不容缓，迫在眉
睫。

念兹在兹，时常萦怀。“以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建一座属于淄博检察人自己的院史馆，留存
我们宝贵的检察记忆，追溯记录法治的进

程，我们责无旁贷。”市院魏玉民检察长的
话掷地有声。今年 7 月，筹建院史陈列馆的
任务正式提上了党组会的议程。

时间紧，任务重，但“建设一流检察院
史馆”的标准要求决不能降低。只要敢想敢
干，办法就总比困难多。从院史馆的总体设
计到分步骤实施推进，一个个现实问题在实
践中不断被破解。没有场馆建设经验，就马
不停蹄前往高检院、济南市院等各地的院史
馆实地参观，又去往齐文化博物馆、淄博市
档案局等场馆学习观摩；没有充裕的时间保
障，行装处的同志们就争分夺秒帮忙协调选
址事宜，老干部处的同志们则积极走访联络
离退休老干部；没有充沛的人手配备，就从
全市检察宣传队伍中调兵遣将，来自博山、
临淄基层院的两名宣传骨干迅速到位。

聚众力、凝众心、汇众智，由此，院史
馆筹建工作紧锣密锣地铺展开来。

精益求精：“院史馆务必要建好”

院史馆的设计建设水平，将直接决定着
场馆后续相应功效作用的发挥。如何在 300
平方米的有限空间内，形象还原和全方位展
示出淄博检察六十八载跌宕起伏的历史脉
动，成为最初摆在筹建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以最严谨求真的态度发掘史料，以最
灵活新颖的方式予以呈现，我们对设计方案
反复推敲论证，对施工细节始终精雕细
琢。”谈到院史馆筹建的各个细节，全程参

与设计施工的市院政治部主任于强颇有感
慨。

从规划布局到主体结构，从建筑材料到
展示载体，甚至是一张老照片的色调、一个
老物件的摆放，无不凝结着筹建者们的心
血。最终，在博采众家之长、融汇集体智慧
的基础上，一个集古朴与现代、美观与实用
为一体的最佳设计方案出炉。在这个方案
中，囊括了“泱泱齐风”、“检史溯源”、“辉煌
历程”、“砥砺奋进”、“荣誉殿堂”五大内容版
块，融合了声、电、光、影等多种高科技手
段，既图文并茂、肃穆厚重，又情景交融、
不失活泼，可谓独具匠心。

将蓝图变为实景，则需要付出更加艰辛
的努力。对筹建者们来说，院史馆建设就是
一场时间与效率、脑力与体力的比拼。为了
对散落流失各处的检察史料进行充分挖掘，
大多数的时间，筹建者们不辞辛苦，奔波往
返在了查找档案、调阅卷宗、寻找旧址、拜
访老检察人的路上。档案室里，留下了他们
分秒必争连日伏案、常常加班至深夜的身
影。时间长了，散发着霉味的泛黄纸张让他
们皮肤发痒，尘封的文件上手写的字迹让他
们眼睛发花。可大家毫无怨言，全都心无旁
骛以百倍的专注沉浸其中，只为确保史料完
备翔实无瑕疵疏漏。

烛照当下：“院史馆传承初心使命”

一座院史馆，全方位展现出了淄博检察

人六十八载的创业史、建设史和发展史，也
高度浓缩了淄博检察与祖国法治同心同行、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频同向的奋进历
程。在这里，抚今追昔重温光辉检史，以史
为镜回溯精神根脉，更能深刻体会到几代淄
博检察人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

30 余件保留完好的检察实物、 50 余页
清晰完整的档案原件、 150 余张无比珍贵的
老照片……悠悠岁月，镌刻下了老一辈检察
人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探索足迹，也记载
下了几代淄博检察人忠诚履职、不辱使命的
辉煌业绩。

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无疑是对检察初
心最精准的诠释。

在这里，淄博检察人的使命将得以唤
醒。从淄博检察署成立之初的 3 人到如今的
140 人，从 6 间平房到现代化的办公大楼，
从各项工作不断完善到业务拓展和机制创
新，院史馆将淄博检察人勇担职责使命、不
负人民重托的求索历程一一呈现。这些难忘
的历史印记，无疑是对做好当下检察工作最
有力的鼓舞和鞭策。

“历尽千帆初心如磐，赤血犹殷使命在
肩。欣逢祖国七十华诞，特修建院史馆，旨
在追根溯源，铭记前辈艰难开拓奋进之足
迹；承先启后，激励吾辈传承公平正义之薪
火。”这是院史馆前言中的一段话，也是新
时代淄博检察人回望光荣与梦想、砥砺奋进
再前行的铮铮誓言。

王芳 王文斌

在这里，重温检察初心
——— 淄博市检察机关倾力筹建院史陈列馆侧记

10 月 16 日，由日照市岚山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诉讼的王某非法捕捞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在岚山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被告人王某被
判处罚金 2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赔偿
受损渔业资源修复费 6303 元。这也是
日照市首起海洋领域公益诉讼案。

经依法查明， 2 0 1 8 年 1 0 月 3 0
日，王某与其雇佣的船员驾驶渔船至一
禁渔区海域时，使用电鱼设备从事桁杆
电鱼拖网捕捞，后被渔政部门发现，王
某将网具割断，并指使其雇佣的船员将
桁杆、网具、电鱼设备等扔入海中。渔政部
门现场查获渔获物共计 152 . 8 千克。其
中，小红头鱼 43 千克，梭子蟹 20 千克，花
虾 17 . 8 千克，毛舌头鱼 20 千克，星鳗鱼
10 千克，小杂鱼 42 千克。

经日照市岚山区价格认证中心评估
认定，王某非法捕捞鱼货的价值为人民
币 2 1 0 1 元；经岚山区海洋发展局勘
验、评估认定，王某与其雇佣的船员在
禁渔区内使用电鱼的方法从事桁杆网捕

捞海产品，造成渔业资源损失为人民币
6303 元，岚山区海洋发展局还出具了
《关于对王某非法捕捞造成渔业资源损
失的修复方案》。

为严厉打击犯罪，保护生态环境，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日照市岚山区人民
检察院在审查其涉嫌非法捕捞刑事犯罪
事实的同时，按照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
讼案件的相关规定，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履行了诉前公告程序，公告期满后法
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没有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被侵害的海洋生态资源仍然
处于无人保护状态。

经日照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日照市
岚山区人民检察院于 8 月 23 日，在依法
向岚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其非法捕捞刑事
犯罪的同时，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

案件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和公益诉
讼起诉人依法对王某构成非法捕捞罪和
破坏生态资源环境予以指控和举证质
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认

为，王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
渔区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
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关于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部分，日照市岚山区人民
检察院认为，王某非法捕捞行为造成了
渔业资源损失，破坏了禁渔区内的海洋
生态系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诉讼
要求王某通过增殖放流方式，修复受损
害的渔业资源，如不能恢复原状，应当
对受损的渔业资源修复费用 6303 元承
担赔偿责任。王某当庭表示认罪并同意
履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
求。法院经审理后当庭宣判：判处被告
人罚金 2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赔偿受
损渔业资源修复费 6303 元。

通过该案的办理，既让王某得到应
有的惩罚，又促进恢复受损的生态环
境，同时对破坏危害生态环境和自然资
源的行为敲响了警钟，收到了“审理一
案、警示一片、惠及一方”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刘新华

禁渔区电鱼判罚
日照市首起海洋领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当庭宣判

清明祭祀扫墓的习俗由来已
久，焚香、烧纸、鸣鞭、点烛火等
都是人们用来寄托哀思的最普遍的
传统习俗。如今，这些传统方式已
演变成森林火灾的最大隐患。每年
清明节前夕，龙口各乡镇加大防火
宣传力度。但仍有人抱有侥幸心
理，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今年 4 月初，林某按本地习俗
上山祭祖。当天上午，林某携带纸
香、鞭炮等到山上祭祀时，将烧纸
和香放在一个装柴油的空桶内点燃
并在桶内放一挂鞭后未等燃尽就下
山，该空桶在燃烧纸香、鞭炮时引
发山林火灾。

经龙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认
定，火灾面积有地林 36 . 58 亩，
需恢复造林栽植黑松 9123 株，共
需投资 27369 元。林某失火行为严
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龙口市检察院决定对林某失火
行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起诉至龙口市人民法院后，承
办检察官积极申请法院启动庭前调
解程序。在法官主持下，检察机关
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了相关
证据，林某及辩护人均无异议，林
某表达了自己的忏悔，深刻认识到
自己行为的危害性，愿意承担山林
火灾修复生态环境费用。签订协议
当日林某即将 30000 元的生态环境
修复费用交至法院，鉴于林某的真
诚悔罪，龙口检察院建议对林某从
轻处罚。

龙口市法院开庭后当庭宣判，
判决被告人林某犯失火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庭审中对
庭前签署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实现环境利益
和经济利益的双赢。这也是龙口市
首例以调解方式办结的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 龙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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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上午，由济宁
市任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济
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
员纪胜贪污、受贿案开庭审理
并当庭宣判，任城区检察院检
察长高德兴、专职检委郗斌、
员额检察官崔郭晶出庭支持公
诉，任城区法院院长王爱新担
任审判长。

任城区检察院起诉指控：
2007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月，
被告人纪胜利用担任原济宁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成员、稽
查局局长、济宁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原党组成员的职务便利，
为 19 家管理服务对象和 1 家
公司在行政处罚、办理检测许
可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他人
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23 . 8 万元； 2008 年 9 月至
2015 年 11 月，被告人纪胜利
用担任原济宁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党组成员、稽查局局长的职
务上的便利，将个人因私前往
上海、南京产生的费用在济宁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局财务
报销，侵吞公款 10 . 7 万余元。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
相关证据，讯问了被告人，被
告人纪胜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
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
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纪胜进
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
罪认罚、真诚悔罪。

经审理，任城区法院对被
告人纪胜贪污、受贿案依法作
出一审宣判，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
十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
元。 任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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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坚持精准监督，推动法律监督从粗放模式向精准模

式转变。《决议》细化相关单位、个人的配合协助义务
和拒不配合法律监督的责任追究，明确加强检察权运行
监督制约机制建设、队伍素质能力建设、检察信息化建
设的措施，促进提升法律监督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
智能化水平。

坚持共赢监督，推动法律监督从单打模式向合力模

式转变。《决议》对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支
持，争取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
关、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支持配合，健全与侦查机
关、审判机关、刑罚执行和监管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等
执法司法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推
动形成监督合力。《决议》改变了以往原则性、概括式
的旧风格，体现了政治性、时代性、创新性、实效性新
特点，必将推动新时代检察监督新变化、大发展。

学习宣传践行《决议》

是检察机关法律政策研究工作的重大任务

（上接第一版）
对虚假诉讼监督、民事执行监督单独进行了强调。

虚假诉讼严重损害法律权威和有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群
众反映强烈，省‘两会’代表、委员普遍要求检察机关
要加大对此类案件的监督力度。检察机关要和法院、公
安机关等相关部门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打击惩治力度，依
法查办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虚假诉讼典型案件，严肃查
处背后隐藏的违法犯罪和枉法裁判、司法不公等问题。
“执行难”也是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决议也针对
这一问题对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工作进行了强调，要
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
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强化民事执行监
督，推动执行工作进一步规范化。

为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保障。
实践中一些部门对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长时间

不予回复反馈，或者敷衍回复反馈，对检察机关的调查
核实不予配合，因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机制，民事检察

监督工作部分案件进展不畅。决议第七条第一款强调全
省各级执法、司法机关应当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
督，积极配合、支持检察机关查阅案卷材料、调查核实
等工作，认真办理检察机关提出的监督事项。第十条第
二款对于有关单位、个人拒绝协助调查或者无正当理由
拒不接受、逾期不回复监督意见的，规定了相应的处理
措施。这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有效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和
制度支撑，为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提供了刚性的支持。同
时，第三款还强调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的案
件，审判机关应当尽的义务，为民事生效裁判结果监督
案件办理质效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决议》是做强做实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坚强后盾

近日，烟台市检察院继续组织开展为民服务“双报到”
活动。烟台市院机关党员干警“双报到”到莱山区台湾村社
区开展为民服务活动。

活动中，党员干警志愿服务队首先举办了“精品课程进
基层”活动，市检察院未检处处长、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孙
静为社区居民、未成年人讲法制课，结合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案例为社区居民进行了一场内容生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
宣传讲座；在“精品文化进基层”活动中，党员代表向台湾
村社区捐赠了 171 本各类图书，与社区共建“社区书屋”，
不断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参加活动的全体党员干警走进社
区，开展了“普法宣传进基层”活动，发放扫黑除恶宣传材
料、进行普法宣传，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

本次“双报到”为民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群众排忧解
难，有效提升了主题教育实效。 常洪波 孙佳

10 月 14 日上午，根据主题教育工作安排，潍坊市
检察院组织干警赴“使命·担当”潍坊党性教育主题展
馆，开展了一次生动鲜活的主题教育活动。在讲解员的
讲解引领下，检察干警们通过一张张弥足珍贵的历史照
片、一段段激动人心的视频介绍，回顾了那段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潍县人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革命史、
奋斗史、发展史，近距离感受到了潍坊天翻地覆的变
化。 尤连娣 张新月 摄

烟台市检察院

为民服务“双报到”

近日，一起案件被害人将一面鲜艳的锦旗送到青岛市李
沧区检察院，表达对检察官公正高效办案的感激之情。

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因纠纷被犯罪嫌疑人持
棍击打，承办检察官收案后，两名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犯罪
事实，亦未对被害人夫妇进行任何经济赔偿。检察官耐心细
致审查案卷，抽丝剥茧调取证据，最终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向
法院提起公诉，经法院开庭审理，最终将被告人绳之以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是我选择检察工作的初心。”办案检察官说。司法为民的行
动背后，是亲民、敬民的理念。印在锦旗上“以人民名义
卫百姓尊严”十个字温暖着检察官的心，也砥砺检察官继续
不忘初心、依法公正办案。 李检宣

不负初心 执法为民
群众送锦旗点赞青岛市李沧区检察工作

全面加强

新时代法律监督


